
討論文件

2022 年 5 月 24 日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工務計劃項目第 52TF 號  – 三門仔村碼頭改善工程

工務計劃項目第 53TF 號  – 深涌碼頭改善工程

工務計劃項目第 54TF 號  – 二澳碼頭改善工程

工務計劃項目第 55TF 號  – 榕樹灣公眾碼頭改善工程

工務計劃項目第 56TF 號  – 石仔灣碼頭改善工程

工務計劃項目第 57TF 號  – 糧船灣碼頭改善工程

工務計劃項目第 60TF 號  – 馬灣涌碼頭改善工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將以下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的建議 :  

( a ) 52TF  –  三門仔村碼頭改善工程，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1億1,080萬元；

(b ) 53TF  –  深涌碼頭改善工程，按付款當日價格

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1億1,190萬元；

( c ) 54TF  –  二澳碼頭改善工程，按付款當日價格

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1億2,850萬元；

(d ) 55TF  –  榕樹灣公眾碼頭改善工程，按付款當

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1億5 ,7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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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56TF  –  石仔灣碼頭改善工程，按付款當日價

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5 ,750萬元；  

 

( f )  57TF  –  糧船灣碼頭改善工程，按付款當日價

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8 ,830萬元；以及  

 

( g )  60TF  –  馬灣涌碼頭改善工程，按付款當日價

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4 ,580萬元。  

 
概覽  
 
2 .  政府在2017年施政報告推出了「改善碼頭計劃」政策措

施，旨在提升多個位於新界及離島偏遠地方的現有公共碼頭的結構

安全，以及改善這些碼頭的設施，方便市民前往郊遊景點和自然遺

產，同時亦照顧一些主要倚靠船隻出入的村民及漁民作業的基本需

要。我們正全力推展「改善碼頭計劃」。該計劃現時涵蓋23個公共

碼頭，當中3個碼頭
1的建造工程正在進行，7個碼頭 2的設計工作已

經完成並擬申請撥款以展開建造工程，而其餘碼頭的規劃、可行性

研究及設計工作亦正在進行。  

 
 
擬議改善工程   
 
3 .  52TF,  53TF,  54TF,  55TF,  56TF,  57TF 及  60TF  號工

程計劃下的擬議工程，主要是重建現有碼頭，包括提供輔助設施。

擬議工程的詳情載於附件1至7。  
 
 
 
 
 
 

                                                                                                                                                 
 
1    該 3 個碼頭為南丫島北角碼頭、西貢滘西村碼頭及大埔荔枝莊碼頭。 

 
2  該 7 個碼頭 (即本會議文件涵蓋的碼頭)為大埔三門仔村碼頭(52TF) 、大埔深涌碼頭 (53TF)、大

嶼山二澳碼頭 (54TF)、南丫島榕樹灣公眾碼頭(55TF)、馬灣石仔灣碼頭(56TF)、西貢糧船灣碼

頭(57TF)及大嶼山馬灣涌碼頭(60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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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4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估計擬議工程的總費用如下：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價

格計算 )  
( a )  52TF  –  三門仔村碼頭改善工程  
 

110 .8  
 

(b )  53TF  –  深涌碼頭改善工程  
 

111 .9  
 

( c )  54TF  –  二澳碼頭改善工程  
 

128 .5  
 

(d )  55TF  –   榕樹灣公眾碼頭改善工程  
 

157 .4  
 

( e )  56TF  –  石仔灣碼頭改善工程  
 

57 .5  
 

( f )  57TF  –  糧船灣碼頭改善工程  
 

88 .3  
 

(g )  60TF  –   馬灣涌碼頭改善工程  45 .8  
 

總計  700 .2  
 

 
 
下一步工作  

 
5 .  就上述7個工程計劃，我們擬一併諮詢工務小組委員會，

在獲得支持後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發展局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22 年 5 月  
 



附件 1 
 

52TF 號工程計劃  –  三門仔村碼頭改善工程  
 
 
工程計劃的範圍  

 
我們建議把 52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工程範圍包括—  

 
( a )  重建現有碼頭，包括提供3個靠泊位、步橋、浮動平台及

斜台
1、上蓋、照明系統、長椅、太陽能電池板、Wi-F i

等輔助設施；及   
 

 ( b )  就擬議工程實施緩解環境影響措施和進行環境監察。  

 
2 .  擬議工程的平面圖及電腦模擬圖分別載於附件1附錄1及附錄2。   
 
3 .  我們計劃在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撥款後展開擬議

工程，預計約在 3 年半內竣工。我們已同步進行招標，以便擬議工

程能盡早展開。我們會待財委會批准撥款後，才批出有關合約。  
 
 
理由  
 
4 .   三門仔村碼頭位於大埔區船灣避風塘內，鄰近鹽田仔魚類養殖

區，於 1972 年建成。該碼頭的主要使用者為當地村民、漁民及到訪

馬屎洲自然教育徑
2的遊客。現有碼頭的面積細小、通道狹窄，只有

一個靠泊位，而且碼頭泊位水深不足，較大形的船隻尤其在低潮時

難以靠泊，乘客上落船隻時亦感不便，在周末及公眾假期使用量高

的時候，碼頭設施往往未能配合需求。當地村民及漁民曾多次要求

政府改善三門仔村碼頭。政府經研究後認同有需要重建該碼頭以改

善靠泊情況及設施，讓乘客上落船隻更為容易和安全，藉此便利來

往三門仔及馬屎洲的市民和遊客。附件 1 附錄 3 載有照片顯示碼頭

現時狀況。  
 
 
 
 

                                                 
1  浮動平台及斜台為無障礙設施。浮動平台會隨海面升降，與船身保持同一水平，而斜台連接碼頭

斜道與浮動平台之間，方便有需要的乘客上落船隻。 
 
2 「馬屎洲自然教育徑」位於馬屎洲特別地區東南岸，是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景點

之一，全長1.5 公里，沿途介紹島上極具代表性約2.8 億年歷史的古老沉積岩及多種有趣的地質構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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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5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估計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約為 1 億

1 ,080 萬元。  
 
 
公眾諮詢  
 
6 .  我們在 2021 年 3 月 5 日就擬議工程諮詢大埔區議會交通及運

輸委員會，並獲委員會支持。  
 
7 .  我們亦在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間諮詢當地持份者（包

括相關區議會議員、大埔鄉事委員會代表、村代表及漁民代表）、

渡輪營辦商、遠足團體、殘疾人士團體及環保團體，他們普遍支持

擬議工程。  
 

8 .  我們已在 2021 年 4 月 1 日及 9 日根據《前濱及海床（填海工

程）條例》（第 127 章）的規定，在憲報公布擬議的碼頭重建工程。

我們在反對期內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有關的工程授權公告已在

2021 年 7 月 16 日的憲報刊登。  
 
 
對環境的影響  
 
9 .  擬議工程不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第499章 )  的指定工程

項目。我們已就擬議工程完成初步環境審查，審查內容在 2020年3
月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的同意。初步環境審查結論指出擬議工程不

會對環境造成長遠的不良影響。我們會把該審查建議的緩解措施納

入有關工程合約，以控制施工期間對環境的短期影響，確保符合既

定的標準和準則。這些措施包括安裝隔泥網以盡量減低對水質的影

響，在工地範圍及附近地區進行水質監測，以及執行標準的噪音及

塵埃管制措施。我們已在工程預算費內預留所需費用，用以實施初

步環境審查建議的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10 .  在策劃和設計階段，我們已考慮擬議工程的布局及施工步驟，

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我們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或其他適合的建

築工地再用惰性建築廢物  (例如挖掘所得的物料 )，以減少須於公眾

填料接收設施 3處置的惰性建築廢物。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

我們會鼓勵承建商利用已循環使用或可循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物，

以及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  
                                                 
3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列載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第 354N 章) 附表 4。任何人士

均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惰性建築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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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在施工階段，我們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書，列明廢物管理措

施供政府批核。計劃書須載列適當的緩解措施，以避免及減少產生

惰性建築廢物，並把這些廢物再用和循環使用。我們會確保工地的

日常運作符合經核准的計劃，並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把惰性與非惰

性建築廢物分開，以便運送到適當的設施處置。我們會以運載記錄

制度，監管惰性建築廢物和非惰性建築廢物分別運送到公眾填料接

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情況。  
 
12 .  我們估計擬議工程合共會產生約 1  800 公噸建築廢物。其中     
1  620 公噸  ( 90%)  惰性建築廢物會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供日後

再用。我們會把餘下的 180  公噸  (10%)  非惰性建築廢物運送到堆填

區處置。把建築廢物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費用，

估計總額約為 15 萬元  (金額是根據《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
規例》 (第 354N 章 )  所訂收費計算，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的物

料每公噸 71 元，在堆填區處置的物料則每公噸 200 元 )  。  
 
 
對文物的影響  
 
13 .  擬議工程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法定古蹟、暫定古蹟、

已評級文物地點或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以及古物古蹟辦

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14 .  擬議工程無須收回私人土地。  
 
 
對交通的影響  
 
15 .  在工程進行期間，我們將會提供臨時碼頭以供船隻使用。  
 
 
背景資料  
 
16 .  我們已委聘顧問進行勘查研究、初步環境審查及詳細設計，亦

委聘承建商進行土地勘測工作，所需費用總額約為 1 ,040 萬元，這

筆款項在整體撥款分目 5101C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土

木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下撥款支付。上述工作有助我們訂定

工程計劃的範圍及估計工程項目費用，從而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17 .  擬議工程不涉及任何移走或種植樹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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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8 .  我們會就 52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的撥款建議諮詢工務小

組委員會，隨後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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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53TF 號工程計劃  –  深涌碼頭改善工程  
 
 
工程計劃的範圍  

 
        我們建議把 53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工程範圍包括—  
 

(a )  重建現有碼頭，包括提供2個靠泊位、步橋、浮動平台及

斜台
1、上蓋、照明系統、長椅、太陽能電池板、Wi-F i

等輔助設施；及   
 

 ( b )  就擬議工程實施緩解環境影響措施和進行環境監察。  

 
2 .  擬議工程的平面圖及電腦模擬圖分別載於附件2附錄1及附錄2。   
 
3 .  我們計劃在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撥款後展開擬議

工程，預計約在 3 年半內竣工。我們已同步進行招標，以便擬議工

程能盡早展開。我們會待財委會批准撥款後，才批出有關合約。  
 
 
理由  

 
4 .  深涌碼頭位於大埔區深涌灣，於 1962 年建成。該碼頭鄰近西

貢西郊野公園，現時有固定班次的街渡渡輪服務 2，供遊客前往郊野

公園及遊覽赤門海峽兩岸的自然風景。現時碼頭有 2 個靠泊位，但

由於其中 1 個近岸的靠泊位長度較短及水深較淺，泊船較不方便 ;  而
且碼頭部分結構已老化，現時須依靠後期加建的鋼支架加固碼頭面

板底部以應對老化問題。當地村民曾多次要求政府改善深涌碼頭。

政府經研究後認同有需要重建該碼頭以有效改善結構狀況、靠泊情

況及設施，讓乘客上落船隻更為容易和安全，藉此便利來往深涌及

鄰近郊野公園的市民和遊客。附件 2 附錄 3 載有照片顯示碼頭現時

狀況。  
 
 
 
 
 

                                                 
1  浮動平台及斜台為無障礙設施。浮動平台會隨海面升降，與船身保持同一水平，而斜台連接碼

頭步橋與浮動平台之間，方便有需要的乘客上落船隻。 
 
2  該街渡渡輪服務航線為「馬料水—深涌—荔枝莊—塔門—高流灣—赤徑—黃石碼頭」，平

日每日航次來回兩班，周末和假日每日來回三班。 



 
第 2 頁 

 

 
 

對財政的影響  
 
5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估計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約為 1 億

1 ,190 萬元。  
 
 
公眾諮詢  
 
6 .  我們在 2019 年 7 月 12 日就擬議工程諮詢大埔區議會交通及運

輸委員會，並獲委員會支持。  
 
7 .  我們亦在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間諮詢當地持份者（包

括相關區議會議員、大埔鄉事委員會代表及村代表）、渡輪營辦商、

遠足團體、殘疾人士團體及環保團體，他們普遍支持擬議工程。  
 

8 .  我們已在 2021 年 1 月 29 日及 2 月 5 日根據《前濱及海床（填

海工程）條例》（第 127 章）的規定，在憲報公布擬議的碼頭重建

工程。我們在反對期內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有關的工程授權公告

已在 2021 年 5 月 7 日的憲報刊登。  
 
 
對環境的影響  
 
9 .  擬議工程不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第499章 )  的指定工程

項目。我們已就擬議工程完成初步環境審查，審查內容在 2020年6
月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的同意。初步環境審查結論指出擬議工程不

會對環境造成長遠的不良影響。我們會把該審查建議的緩解措施納

入有關工程合約，以控制施工期間對環境的短期影響，確保符合既

定的標準和準則。這些措施包括安裝隔泥網以盡量減低對水質的影

響，以及執行標準的污染管制措施。我們已在工程預算費內預留所

需費用，用以實施初步環境審查建議的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10 .  在策劃和設計階段，我們已考慮擬議工程的布局及施工步驟，

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我們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或其他適合的建

築工地再用惰性建築廢物  (例如挖掘所得的物料 )，以減少須於公眾

填料接收設施 3處置的惰性建築廢物。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

我們會鼓勵承建商利用已循環使用或可循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物，

以及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  
 
 

                                                 
3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列載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第 354N 章) 附表 4。任何人士

均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惰性建築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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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在施工階段，我們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書，列明廢物管理措

施供政府批核。計劃書須載列適當的緩解措施，以避免及減少產生

惰性建築廢物，並把這些廢物再用和循環使用。我們會確保工地的

日常運作符合經核准的計劃，並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把惰性與非惰

性建築廢物分開，以便運送到適當的設施處置。我們會以運載記錄

制度，監管惰性建築廢物和非惰性建築廢物分別運送到公眾填料接

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情況。  
 
12 .  我們估計擬議工程合共會產生約 1  800 公噸建築廢物。其中     
1  620 公噸  ( 90%)  惰性建築廢物會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供日後

再用。我們會把餘下的 180  公噸  (10%)  非惰性建築廢物運送到堆填

區處置。把建築廢物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費用，

估計總額約為 15 萬元  (金額是根據《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
規例》 (第 354N 章 )  所訂收費計算，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的物

料每公噸 71 元，在堆填區處置的物料則每公噸 200 元 )  。  
 
 
對文物的影響  
 
13 .  擬議工程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法定古蹟、暫定古蹟、

已評級文物地點或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以及古物古蹟辦

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14 .  擬議工程無須收回私人土地。  
 
 
對交通的影響  
 
15 .  在工程進行期間，我們將會提供臨時碼頭以供船隻使用。  
 
 
背景資料  
 
16 .  我們已委聘顧問進行勘查研究、初步環境審查及詳細設計，亦

委聘承建商進行土地勘測工作，所需費用總額約為 1,018 萬元，這

筆款項在整體撥款分目 5101C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土

木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下撥款支付。上述工作有助我們訂定

工程計劃的範圍及估計工程項目費用，從而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17 .  擬議工程不涉及任何移走或種植樹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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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8 .  我們會就 53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的撥款建議諮詢工務小

組委員會，隨後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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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54TF 號工程計劃  –  二澳碼頭改善工程  
 
 
工程計劃的範圍  

 
        我們建議把 54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工程範圍包括—  
 

( a )  重建現有碼頭，包括提供2個靠泊位、步橋、浮動平台及

斜台
1、上蓋、照明系統、長椅、太陽能電池板、Wi-F i

等輔助設施；及  

  
 ( b )  就擬議工程實施緩解環境影響措施和進行環境監察。  

 
2 .  擬議工程的平面圖及電腦模擬圖分別載於附件 3 附錄 1 及附錄

2。   
 
3 .  我們計劃在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撥款後展開擬議

工程，預計約在 3 年竣工。我們已同步進行招標，以便擬議工程能

盡早展開。我們會待財委會批准撥款後，才批出有關合約。  

 
 
理由  

 
4 .  二澳碼頭位於大嶼山大澳之西南面，在 1963 年前由當地村民

所建，主要使用者為當地村民及到訪二澳和鳳凰徑 2的郊遊和遠足人

士。現時該碼頭的面積細小狹窄、設計十分簡陋，只有 1 個靠泊位，

而且結構老化、狀況欠佳，加上在低潮時碼頭泊位水深不足，船隻

難以靠泊，乘客上落船隻時亦感不便。當地村民曾多次要求政府改

善二澳碼頭。政府經研究後認同有需要在鄰近地方建設一個新碼頭

以改善結構狀況、靠泊情況及設施，讓乘客上落船隻更為容易和安

全，藉此便利市民和遊客來往二澳及附近郊遊景點。附件 3 附錄 3
載有照片顯示碼頭現時狀況。  
 
 
 

                                                 
1  浮動平台及斜台為無障礙設施。浮動平台會隨海面升降，與船身保持同一水平，而斜台連接碼

頭步橋與浮動平台之間，方便有需要的乘客上落船隻。 
 
2  鳳凰徑是一條貫穿南北大嶼郊野公園的行山徑，由東面的梅窩起，經二東山、大東山、伯公

坳、鳳凰山、昂坪、羗山、萬丈布、大澳、二澳、分流、石壁、水口半島、貝澳、十塱回到梅

窩，全長 70 公里，共分為 12 段。亦有遊覽大澳的市民租船來往二澳郊遊，並可欣賞海岸自然

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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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5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估計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約為 1 億

2 ,850 萬元。  
 
 
公眾諮詢  
 
6 .  我們在 2019 年 7 月 22 日就擬議工程諮詢離島區議會交通及運

輸委員會，並獲委員會支持。  
 
7 .  我們亦在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7 月期間諮詢當地持份者（包

括相關區議會議員、大澳鄉事委員會代表及村代表）、渡輪營辦商、

遠足團體、殘疾人士團體及環保團體，他們普遍支持擬議工程。  
 

8 .  我們已在 2021 年 4 月 23 日及 30 日根據《前濱及海床（填海

工程）條例》（第 127 章）的規定，在憲報公布擬議的碼頭建造工

程。我們在反對期內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有關的工程授權公告已

在 2021 年 7 月 30 日的憲報刊登。  
 
 
對環境的影響  
 
9 .  擬議工程不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第 499 章 )  的指定工程

項目。我們已就擬議工程完成初步環境審查，審查內容在 2019 年 9
月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的同意。初步環境審查結論指出擬議工程不

會對環境造成長遠的不良影響。我們會把該審查建議的緩解措施納

入有關工程合約，以控制施工期間對環境的短期影響，確保符合既

定的標準和準則。這些措施包括安裝隔泥網以盡量減低對水質的影

響，在工地範圍及附近地區進行水質監測，以及執行標準的噪音及

塵埃管制措施。我們已在工程預算費內預留所需費用，用以實施初

步環境審查建議的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10 .  在策劃和設計階段，我們已考慮擬議工程的布局及施工步驟，

以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並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或其他適合的建

築工地再用惰性建築廢物  (例如挖掘所得的物料 )，以減少須於公眾

填料接收設施 3處置的惰性建築廢物。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

我們會鼓勵承建商利用已循環使用或可循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物，

以及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  
 

                                                 
3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列載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第 354N 章) 附表 4。任何人士

均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惰性建築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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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在施工階段，我們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書，列明廢物管理措

施供政府批核。計劃書須載列適當的緩解措施，以避免及減少產生

惰性建築廢物，並把這些廢物再用和循環使用。我們會確保工地的

日常運作符合經核准的計劃，並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把惰性與非惰

性建築廢物分開，以便運送到適當的設施處置。我們會以運載記錄

制度，監管惰性建築廢物和非惰性建築廢物分別運送到公眾填料接

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情況。  
 
12 .  我們估計擬議工程合共會產生約 925 公噸建築廢物，其中 325
公噸  ( 35%)  惰性建築廢物會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供日後再用。

我們會把餘下的 600  公噸  ( 65%)  非惰性建築廢物運送到堆填區處置。

把擬議工程的建築廢物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費

用，估計總額約為 14 萬元  (金額是根據《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

費 )規例》 (第 354N 章 )  所訂收費計算，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的

物料每公噸 71 元，在堆填區處置的物料則每公噸 200 元 )  。  
 
 
對文物的影響  
 
13 .  項目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法定古蹟、暫定古蹟、已

評級文物地點或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以及古物古蹟辦事

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14 .  擬議工程無須收回私人土地。  

 
 
對交通的影響  
 
15 .  在工程進行期間，現有碼頭的正常運作將不會受到影響。  

 
 
背景資料  
 
16 .  我們已委聘顧問進行勘查研究、初步環境審查及詳細設計，亦

委聘承建商進行土地勘測工作，所需費用總額約為 1 ,254 萬元，這

筆款項在整體撥款分目 5101C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土

木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下撥款支付。上述工作有助我們訂定

工程計劃的範圍及估計工程項目費用，從而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17 .  擬議工程不涉及任何移走或種植樹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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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8 .  我們會就 54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的撥款建議諮詢工務小

組委員會，隨後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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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55TF 號工程計劃  –  榕樹灣公眾碼頭改善工程  
 
工程計劃的範圍  
 
 我們建議把 55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工程範圍包括—  
 

( a )  重建現有碼頭，包括提供2個靠泊位、步橋、浮動平台及

斜台 1、上蓋、照明系統、單車停泊處、長椅、太陽能電

池板、Wi-Fi等輔助設施；及   

 

( b )   就擬議工程實施緩解環境影響措施和進行環境監察。  

 
2 .  擬議工程的平面圖及電腦模擬圖分別載於附件4附錄1及附錄2。  
 
3 .  我們計劃在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批准撥款後約4年內竣

工。我們計劃同步招標，以便擬議工程能盡早展開，並會待財委會

批准撥款後才批出有關合約。  

 
 
理由  
 
4 .  榕樹灣公眾碼頭位於南丫島北面，於 1960 年代建成。該碼頭

除了供公眾作船隻靠泊之用，亦是連接榕樹灣渡輪碼頭及榕樹灣大

街的必經通道。由於碼頭結構老化，我們現時需要加強檢查和維修

以應對結構老化問題。當地居民曾多次要求政府改善榕樹灣公眾碼

頭，並藉此項工程在碼頭附近加設單車泊位以滿足需求。政府經硏

究後認同有需要重建該碼頭以改善結構狀況及設施，包括興建浮動

平台及斜台，讓乘客上落船隻時更方便及安全，以及在碼頭步橋旁

邊增設單車停泊處。附件 4 附錄 3 載有照片顯示碼頭現時狀況。  

 
 
對財政的影響    
 
5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估計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約為 1 億

5 ,740 萬元。  
 
 

                                                                                                                                                 
 
1  浮動平台及斜台為無障礙設施。浮動平台會隨海面升降，與船身保持同一水平，而斜台連接碼

頭步橋與浮動平台之間，方便有需要的乘客上落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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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6 .  我們在 2019 年 7 月 22 日及 2021 年 5 月 17 日就擬議工程諮詢

離島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並獲委員會支持。  
 
7 .  我們亦在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間諮詢當地持份者  (包
括相關區議會議員和南丫島北段鄉事委員會代表 )、渡輪營辦商、遠

足團體、殘疾人士團體及環保團體，他們普遍支持擬議工程。  
 
8 .  我們在 2021 年 7 月 23 日及 30 日根據《前濱及海床（填海工

程）條例》（第 127 章）的規定，在憲報公布擬議的碼頭重建工程。

我們在反對期內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有關的工程授權公告已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憲報刊登。  
 

9 .  我們亦在 2021  年  10  月 15 日及 22 日根據《道路  (  工程、使

用及補償  )  條例》 (第  370 章 )  的規定，在憲報公布擬議的單車停泊

處。我們在反對期內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有關的工程授權公告已

在 2022 年 1 月 21 日及 28 日的憲報刊登。  
 
 
對環境的影響  
 
10 .  擬議工程不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第499章 )  的指定工程

項目。我們已就擬議工程完成初步環境審查，審查內容在2019年10
月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的同意。初步環境審查結論指出擬議工程不

會對環境造成長遠的不良影響。我們會把該審查建議的緩解措施納

入有關工程合約，以控制施工期間對環境的短期影響，確保符合既

定的標準和準則。這些措施包括安裝隔泥網以盡量減低對水質的影

響，在工地範圍及附近地區進行水質監測，以及執行標準的噪音及

塵埃管制措施。我們已在工程預算費內預留所需費用，用以實施初

步環境審查建議的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11 .  在策劃和設計階段，我們已考慮擬議工程的布局及施工步驟，

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並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或其他適合的建築

工地再用惰性建築廢物  (例如挖掘所得的物料 )，以減少須於公眾填

料接收設施 2處置的惰性建築廢物。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我

們會鼓勵承建商利用已循環使用或可循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物，以

及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  
 

                                                                                                                                                 
 
2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列載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第 354N 章) 附表 4。任何人士

均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惰性建築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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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在施工階段，我們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書，列明廢物管理

措施供政府批核。計劃書須載列適當的緩解措施，以避免及減少產

生惰性建築廢物，並把這些廢物再用和循環使用。我們會確保工地

的日常運作符合經核准的計劃。我們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把惰性與

非惰性建築廢物分開，以便運送到適當的設施處置。我們會以運載

記錄制度，監管惰性建築廢物和非惰性建築廢物分別運送到公眾填

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情況。  
 
13 .  我們估計擬議工程合共會產生約 3  300 公噸建築廢物，其中   
2  700 公噸  ( 82%)  惰性建築廢物會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供日後

再用。  我們會把餘下的 600  公噸  (18%)  非惰性建築廢物運送到堆

填區處置。把擬議工程的建築廢物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

區處置的費用，估計總額約為 31 萬元  (金額是根據《廢物處置 (建築

廢物處置收費 )規例》 (第 354N 章 )  所訂收費計算，在公眾填料接收

設施處置的物料每公噸 71 元，在堆填區處置的物料則每公噸 200
元 )  。  
 
 
對文物的影響  
 
14 .  項目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法定古蹟、暫定古蹟、

已評級文物地點或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以及古物古蹟辦

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15 .  擬議工程無須收回私人土地。  
 
 
對交通的影響  

 
16 .  在工程進行期間，我們會設置臨時碼頭供船隻使用及作為連

接榕樹灣渡輪碼頭及榕樹灣大街的臨時通道。  
 
 
背景資料  
 
17 .  我們已委聘顧問進行勘查研究、初步環境審查及詳細設計，

亦委聘承建商進行土地勘測工作，所需費用總額約為 1 ,049 萬元，

這筆款項在整體撥款分目 5101C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

土木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下撥款支付。上述工作有助我們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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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程計劃的範圍及估計工程項目費用，從而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18 .  擬議工程不涉及任何移走或種植樹木的建議。  

 
 
未來路向  
 
19 .  我們會就 55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的撥款建議諮詢工務小

組委員會，隨後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R

TS

TSR
C
P

TS

R

T
S

T
S

TS

TS

TS

TS

TSTS

TS

T
S

TS

T
S

T
STS

T
S

T
S

T
S

T
S

TS

TS

T
S

TS

TS

南
丫
島
北
段

公
共
圖
書
館

郵政局

南
丫
島
北
段

鄉
事
委
員
會渡

輪
碼
頭

PostOffice

Fe
rr
y 
Pi
er

1

71

69 72 73706867A
67B

43

58 5957 60 61 62 63 64 65

4240A39 40B

10 1211 51 5247 5350499 48 54 55

45

446

17 20
18 21 23 12163

12C

1
2
A

922
1110

19

7
51 2 15

14 8

44

5
62 1

313

3

1
5

1
5
A

1
6
-
1
7 2

0
A

18

19

2
1 2

0

2
3

23A2
2

2
5

25A

2
4

2
7
A

2
72
6

2
9
A

2
92
8

3
1
A

3
0

3
1

3
2

3
3 3
3
A

3
4

3
5 3
5
A3
6

3
7

3
7
A

3
8

3
9

3
9

40

4
1

4
2

464544

4
3

4
7

4
8

4
9

5
2

5
3

5
4

5
5

5
6

9
60

64

5
7

6
1

11 105
8

6
5

5
9

12
15 136

3
-
6
2

67

66
18

17 16
6

6
7
A

6
8

6
9
A

2
3

6
8
A

2
4

6
9

2
1

7
1

32

3
2
B

7
2

32A

2
2

8
0

3
1

7
3

27-28

8
1

寶華園

休憩公園

榕樹灣

渡頭

碼頭

O TSAI

PO WAH YUEN

E
S
S

RCP

Rest
Garden

YUNG SHUE WAN

Jetty

Pier

CUL

CUL

ESS

WIP 
Dec 2015

G

G

G

G

G

U

G

G

G

SHR

SHR

LT

海
堤

排
水
口

海
堤

平岩

海
堤

平岩

海
堤

H
W
M

H
W
M

S
e
a
w
a
ll

HWM

HWM

HW
M

H
W
M

O
u
t
f
a
ll

S
e
a
w
a
ll

Flat Rock

S
e
a
w
a
ll

S
e
a
w
a
ll

Flat Rock

H
W
M

HWM

L

L

EL

L
L

E

E
E

H

LL

E

E

L L

E
L

E E
H

E
H

L

L

E L

H
E

E

L

L

L

E L

L
LE

L

L

H

L
H

L

L

LL

E
L

L

E

L L
H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E

L

H

L

L

L

L

L

H

L

榕樹灣大街

榕
樹
灣
大
街

YUNG SHUE WAN MAIN STREET

Y
U
N
G
S
H
U
E

W

A
N

M
A
I
N

S
T
R
E
E
T

Y
U
N
G
 
S
H
U
E
 
W
A
N
 
B
A
C
K
 
S
T
R
E
E
T

F
P

F
B

FB F
B

1.7

2.5

2.6

2.8

3.2

3.5

3.5

3.5

3.6

3.7

3.8

3.9

3.9

3.9

3.9

4

4

4.0

4.0

4.0

4.0

4.1
4.1

4.1

4.1

4.2

4.2

4.2

4.2

4.3

4.3

4.3

4.4

4.4

4.5

4.5

4.5

4.6

4.6

4.7

4.8

4.8

5.1

5.2

5.8

6

6

6.2

6.4

8.1

8.1

9.6

1
0

1
0

10

10

11.4

13.7

13.7

14.8

15.5

16.5

18.7

19.1

2
0

20

20.0

20.1

21.5

22.6

24.5

25.8
25.828.2

30.7

31.2

31.3

34.1 36.1

36.4

36.7

4
0

40.6

41.2

41.6

41.7
43.3

44.1

44.5

N

SITE

ISLAND

LAMMA

工地

榕樹灣

YUNG SHUE WAN

809 700N

809 800N

南丫島

8
2
9
 
2
0
0
E

8
2
9
 
3
0
0
E

8
2
9
 
4
0
0
E

8
2
9
 
5
0
0
E

工程名稱
PROJECT TITLE

圖則名稱
DRAWING TITLE SCALE

比例

LAYOUT PLAN

平面圖

SITE BOUNDARY

工地範圍

擬增設單車停泊處

CYCLE PARKING AREA

PROPOSED ADDITIONAL 

擬議榕樹灣公眾碼頭

WAN PUBLIC PIER

PROPOSED YUNG SHUE 

現有榕樹灣公眾碼頭及步橋將被重建

AND CATWALK TO BE RECONSTRUCTED

EXISTING YUNG SHUE WAN PUBLIC PIER

擬議浮動平台
PROPOSED FLOATING PLATFORM

擬議斜台
PROPOSED GANGWAY

比例

KEY PLAN索引圖

SCALE 1 : 100 000

A
N
N
E
X
 1
 T
O
 E
N
C
L
O
S
U
R
E
 4

附
件
4
 
附
錄
1

工務工程計劃項目第55TF號 - 榕樹灣公眾碼頭改善工程

PWP ITEM NO. 55TF - IMPROVEMENT WORKS AT YUNG SHUE WAN PUBLIC PIER

2
0
m

0 40 806020 100 m

  SCALE BAR   1 : 2 000比例尺

809 900N

8
2
9
 
1
0
0
E

809 600N

11
8m

現有單車停泊處

PARKING AREA

CYCLE EXISTING

榕樹灣大街

MAIN STREET

YUNG SHUE WAN

10
m

24
m

PROPOSED ROOF COVER

擬議碼頭上蓋

圖例 :
LEGEND :

現有榕樹灣公眾碼頭及步橋將被重建

擬議靠泊位置
PROPOSED BERTHING SPACE

B

AND CATWALK TO BE RECONSTRUCTED

EXISTING YUNG SHUE WAN PUBLIC PIER

B

B

Ex
is
ti
ng
 F
er
ry
 P
ie
r

現
有

渡
輪
碼
頭

1
0
.
5
m



工程名稱
PROJECT TITLE

圖則名稱
DRAWING TITLE

A
N
N
E
X
 2
 T
O
 E
N
C
L
O
S
U
R
E
 4

附
件
4
 
附
錄
2

工務工程計劃項目第55TF號 - 榕樹灣公眾碼頭改善工程

PWP ITEM NO. 55TF - IMPROVEMENT WORKS AT YUNG SHUE WAN PUBLIC PIER

擬議碼頭電腦模擬圖

PHOTOMONTAGE OF PROPOSED PIER



工程名稱
PROJECT TITLE

圖則名稱
DRAWING TITLE

EXISTING YUNG SHUE WAN PUBLIC PIER

現有榕樹灣公眾碼頭

A
N
N
E
X
 3
 T
O
 E
N
C
L
O
S
U
R
E
 4

附
件
4
 
附
錄
3

工務工程計劃項目第55TF號 - 榕樹灣公眾碼頭改善工程

PWP ITEM NO. 55TF - IMPROVEMENT WORKS AT YUNG SHUE WAN PUBLIC PIER



 附件 5 
 

56TF 號工程計劃  –  石仔灣碼頭改善工程  
 
 
工程計劃的範圍  
 
 我們建議把 56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工程範圍包括—  
 

( a )  重建現有碼頭，包括提供2個靠泊位、步橋、浮動平台兼

斜道
1、上蓋、照明系統、長椅、太陽能電池板、Wi-F i

等輔助設施；以及  
 
 ( b )  就擬議工程實施緩解環境影響措施和進行環境監察。  
 
2 .  擬議工程的平面圖及電腦模擬圖分別載於附件5附錄1及附錄2。  
 
3 .  我們計劃在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批准撥款後約 3 年半

內竣工。我們計劃同步招標，以便擬議工程能盡早展開，並會待財

委會批准撥款後才批出有關合約。  
 
 
理由  
 
4 .   石仔灣碼頭位於荃灣區馬灣西面，在 1960 年代由當地村民所

建。該碼頭鄰近馬灣魚類養殖區，主要使用者為當地村民及漁民。

現時碼頭只有 1 個靠泊位，加上碼頭泊位水深不足，較大形的船隻

尤其在低潮時難以靠泊，乘客上落時亦感不便，而且碼頭結構已老

化、狀況較差，碼頭前端的一部分構件已塌陷，現時須依靠臨時梯

級上落。當地村民及漁民曾多次要求政府改善石仔灣碼頭。政府經

研究後認同有需要重建該碼頭以改善結構狀況、靠泊情況及設施，

讓乘客上落船隻更為容易和安全，藉此便利來往石仔灣的村民和漁

民。附件 5 附錄 3 載有照片顯示碼頭現時狀況。  
 
 
對財政的影響    
 
5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估計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約為

5 ,750 萬元。  
 

                                                                                                                                                 
 
1    浮動平台兼斜道為無障礙設施。該浮動平台主要供較小型船隻使用，由多個構件組成，除了會

隨海面升降，與船身保持同一水平外，平台本身亦會形成一條斜道，方便乘客上落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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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6 .  我們在 2019 年 5 月 6 日就擬議工程諮詢荃灣區議會交通及運

輸委員會，並獲委員會支持。  
 
7 .  我們亦在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8 月期間諮詢當地持份者  (包
括相關區議會議員、馬灣鄉事委員會代表及漁民代表 )、渡輪營辦商、

遠足團體、殘疾人士團體及環保團體，他們普遍支持擬議工程。  
 
8 .  我們已在 2021 年 1 月 29 日及 2 月 5 日根據《前濱及海床（填

海工程）條例》（第 127 章）的規定，在憲報公布擬議的碼頭重建

工程。我們在反對期內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有關的工程授權公告

已在 2021 年 5 月 7 日的憲報刊登。  
 

 
環境的影響  
 
9 .  擬議工程不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第499章 )  的指定工程

項目。我們已就擬議工程完成初步環境審查，審查內容在2019年10
月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的同意。初步環境審查結論指出擬議工程不

會對環境造成長遠的不良影響。我們會把該審查建議的緩解措施納

入有關工程合約，以控制施工期間對環境的短期影響，確保符合既

定的標準和準則。這些措施包括安裝隔泥網以盡量減低對水質的影

響，在工地範圍及附近地區進行水質監測，以及執行標準的噪音及

塵埃管制措施。我們已在工程預算費內預留所需費用，用以實施初

步環境審查建議的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10 .  在策劃和設計階段，我們已考慮擬議工程的布局及施工步驟，

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並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或其他適合的建築

工地再用惰性建築廢物  (例如挖掘所得的物料 )，以減少須於公眾填

料接收設施 2處置的惰性建築廢物。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我

們會鼓勵承建商利用已循環使用或可循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物，以

及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  
 

11 .  在施工階段，我們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書，列明廢物管理

措施供政府批核。計劃書須載列適當的緩解措施，以避免及減少產

生惰性建築廢物，並把這些廢物再用和循環使用。我們會確保工地

的日常運作符合經核准的計劃，並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把惰性與非

惰性建築廢物分開，以便運送到適當的設施處置。我們會以運載記
                                                                                                                                                 
 
2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列載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第 354N 章) 附表 4。任何人士

均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惰性建築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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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制度，監管惰性建築廢物和非惰性建築廢物分別運送到公眾填料

接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情況。  
 
12 .  我們估計擬議工程合共會產生約 950 公噸建築廢物，其中 650
公噸  ( 68%)  惰性建築廢物會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供日後再用。

我們會把餘下的 300  公噸  ( 32%)  非惰性建築廢物運於堆填區處置。

把擬議工程的建築廢物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費

用，估計總額約為 11 萬元  (金額是根據《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

費 )規例》 (第 354N 章 )  所訂收費計算，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的

物料每公噸 71 元，在堆填區處置的物料則每公噸 200 元 )  。  
 

 
對文物的影響  

 
13 .  項目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法定古蹟、暫定古蹟、

已評級文物地點或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以及古物古蹟辦

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14 .      擬議工程無須收回私人土地。  
 
 
對交通的影響  
 
15 .      在工程進行期間，我們將會提供臨時碼頭以供船隻使用。      
 
 
背景資料  
 
16 .  我們已委聘顧問進行勘查研究、初步環境審查及詳細設計，

亦委聘承建商進行土地勘測工作，所需費用總額約為 945 萬元，這

筆款項在整體撥款分目 5101C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土

木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下撥款支付。上述工作有助我們訂定

工程計劃的範圍及估計工程項目費用，從而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17 .  擬議工程不涉及任何移走或種植樹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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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8 .  我們會就 56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的撥款建議諮詢工務小

組委員會，隨後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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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6 
 

57TF 號工程計劃  –  糧船灣碼頭改善工程  
 
 
工程計劃的範圍  

 
        我們建議把 57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工程範圍包括—  
 

( a )  重建現有碼頭，包括提供4個靠泊位、斜道 1、上蓋、照

明系統、長椅、太陽能電池板、Wi-Fi等輔助設施；及  

  
 ( b )  就擬議工程實施緩解環境影響措施和進行環境監察。  

 
2 .  擬議工程的平面圖及電腦模擬圖分別載於附件6及附錄1附錄2。   
 
3 .  我們計劃在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撥款後展開擬議

工程，預計約在 3 年半內竣工。我們已同步進行招標，以便擬議工

程能盡早展開。我們會待財委會批准撥款後，才批出有關合約。  
 
 
理由  

 
4 .  糧船灣碼頭位於西貢區萬宜水庫西南面，於 1990 年代建成。

該碼頭鄰近糧船灣魚類養殖區，主要使用者為當地村民及漁民，遊

客及善信亦會使用碼頭到訪旁邊的天后宮 2、萬宜水庫東壩 3及西貢

東郊野公園。現時碼頭的面積細小、通道狹窄，只有 1 個靠泊位，

而且碼頭泊位水深不足，較大型的船隻尤其在低潮時難以靠泊，乘

客上落船隻時亦感不便，在節日假期或周末使用量高的時候，碼頭

設施往往未能配合需求。當地村民及漁民曾多次要求政府改善糧船

灣碼頭。政府經研究後認同有需要重建該碼頭以改善靠泊情況及設

施，藉此便利來往糧船灣及附近郊遊景點的市民和遊客。附件 6 附

錄 3 載有照片顯示碼頭現時狀況。  
 
 
 
                                                 
1 斜道為無障礙設施，方便乘客上落船隻。由於糧船灣碼頭所處的位置較易暴露於風浪及湧浪，

浮動平台的上下浮動較大，因此不適宜在糧船灣碼頭使用。 

 
2    糧船灣天后宮於 2010 年被評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每兩年一次舉行的太平清醮及天后賀誕活動

都吸引眾多的遊客及善信前來這天后宮參拜。 

 
3    萬宜水庫東壩是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景點之一，它有世界罕有的酸性火山岩六

角形岩柱，結合了山景、水庫景觀、海景、獨特的地質遺跡、多種地質構造和海蝕地貌，是最

受歡迎的地質公園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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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5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估計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約為

8 ,830 萬元。  
 
 
公眾諮詢  
 
6 .  我們在 2019 年 4 月 8 日就擬議工程諮詢西貢區議會經濟發展

及旅遊工作小組，並獲委員會支持。  
 
7 .  我們亦在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4 月期間諮詢當地持份者（包

括相關區議會議員、西貢鄉事委員會代表、村代表及漁民代表）、

渡輪營辦商、遠足團體、殘疾人士團體及環保團體，他們普遍支持

擬議工程。  
 

8 .  我們已在 2021 年 1 月 29 日及 2 月 5 日根據《前濱及海床（填

海工程）條例》（第 127 章）的規定，在憲報公布擬議的碼頭重建

工程。我們在反對期內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有關的工程授權公告

已在 2021 年 5 月 7 日的憲報刊登。  
 
 
對環境的影響  
 
9 .  擬議工程不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第 499 章 )  的指定工程

項目。我們已就擬議工程完成初步環境審查，審查內容在 2020 年 3
月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的同意。初步環境審查結論指出擬議工程不

會對環境造成長遠的不良影響。我們會把該審查建議的緩解措施納

入有關工程合約，以控制施工期間對環境的短期影響，確保符合既

定的標準和準則。這些措施包括安裝隔泥網以盡量減低對水質的影

響，在工地範圍及附近地區進行水質監測，以及執行標準的噪音及

塵埃管制措施。我們已在工程預算費內預留所需費用，用以實施初

步環境審查建議的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10 .  在策劃和設計階段，我們已考慮擬議工程的布局及施工步驟，

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我們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或其他適合的建

築工地再用惰性建築廢物  (例如挖掘所得的物料 )，以減少須於公眾

填料接收設施 4處置的惰性建築廢物。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

我們會鼓勵承建商利用已循環使用或可循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物，

以及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  
                                                 
4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列載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第 354N 章) 附表 4。任何人士

均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惰性建築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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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在施工階段，我們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書，列明廢物管理措

施供政府批核。計劃書須載列適當的緩解措施，以避免及減少產生

惰性建築廢物，並把這些廢物再用和循環使用。我們會確保工地的

日常運作符合經核准的計劃，並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把惰性與非惰

性建築廢物分開，以便運送到適當的設施處置。我們會以運載記錄

制度，監管惰性建築廢物和非惰性建築廢物分別運送到公眾填料接

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情況。  
 
12 .  我們估計擬議工程合共會產生約 1  278 公噸建築廢物。其中     
1  170 公噸  ( 92%)  惰性建築廢物會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供日後

再用。我們會把餘下的 108 公噸  (8%)  非惰性建築廢物運送到堆填

區處置。把建築廢物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費用，

估計總額約為 10 萬元  (金額是根據《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
規例》 (第 354N 章 )  所訂收費計算，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的物

料每公噸 71 元，在堆填區處置的物料則每公噸 200 元 )  。  
 
 
對文物的影響  
 
13 .  擬議工程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法定古蹟、暫定古蹟、

已評級文物地點或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以及古物古蹟辦

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14 .  擬議工程無須收回私人土地。  
 
 
對交通的影響  
 
15 .    在工程進行期間，我們將會提供臨時碼頭以供船隻使用。  
 
 
背景資料  
 
16 .  我們已委聘顧問進行勘查研究、初步環境審查及詳細設計，亦

委聘承建商進行土地勘測工作，所需費用總額約為 85 8 萬元，這筆

款項在整體撥款分目 5101C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土木

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下撥款支付。上述工作有助我們訂定工

程計劃的範圍及估計工程項目費用，從而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17 .  擬議工程不涉及任何移走或種植樹木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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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8 .  我們會就 57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的撥款建議諮詢工務小

組委員會，隨後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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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7 
 

60TF 號工程計劃  –  馬灣涌碼頭改善工程  
 
 
工程計劃的範圍  
 

我們建議把60TF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工程範圍包括—  
 

( a )  重建現有碼頭，包括提供2個靠泊位、步橋、浮動平台兼

斜道
1、上蓋、照明系統、長椅、太陽能電池板、Wi-Fi

等輔助設施；及  
  

 ( b )  就擬議工程實施緩解環境影響措施和進行環境監察。  
 
2 .  擬議工程的平面圖及電腦模擬圖分別載於附件7附錄1及附錄2。  
 
3 .  我們計劃在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撥款後展開擬議

工程，預計約在 3 年竣工。我們已同步進行招標，以便擬議工程能

盡早展開。我們會待財委會批准撥款後，才批出有關合約。  
 
 
理由  
 
4 .   馬灣涌碼頭位於大嶼山東涌馬灣涌村，在 1963 年以前由當地

村民所建，主要使用者為當地村民及在鄰近河口進行捕魚作業的漁

民。現有碼頭的設計簡陋，只有 1 個靠泊位，加上在低潮時碼頭泊

位水深不足，船隻難以靠泊，乘客上落船隻時亦感不便。當地村民

及漁民曾多次要求政府改善馬灣涌碼頭。政府經研究後認同有需要

重建該碼頭，以改善靠泊情況及設施，藉此便利來往馬灣涌的村民

和漁民。附件 7 附錄 3 載有照片顯示碼頭現時狀況。  

 
 
對財政的影響    
 
5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估計擬議工程的建設費用約為

4 ,580 萬元。  
 
 
 

                                                                                                                                                 
 
1    浮動平台兼斜道為無障礙設施。該浮動平台主要供較小型船隻使用，由多個構件組成，除了會

隨海面升降，與船身保持同一水平外，平台本身亦會形成一條斜道，方便乘客上落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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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6 .  我們在 2021 年 3 月 22 日就擬議工程諮詢離島區議會交通及運

輸委員會，並獲委員會支持。  
 
7 .  我們亦在 2018 年 9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間諮詢當地持份者  (包
括相關區議會議員、東涌鄉事委員會代表、村代表及漁民代表 )  、渡

輪營辦商、遠足團體、殘疾人士團體及環保團體，他們普遍支持擬

議工程。  
 
8 .  我們已在 2021 年 6 月 11 日及 18 日根據《前濱及海床（填海

工程）條例》（第 127 章）的規定，在憲報公布擬議的碼頭重建工

程。我們在反對期內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有關的工程授權公告已

在 2021 年 9 月 10 日的憲報刊登。  
 
 
對環境的影響  
 
9 .  擬議工程不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第499章 )  的指定工程

項目。我們已就擬議工程完成初步環境審查，審查內容在2019年10
月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的同意。初步環境審查結論指出擬議工程不

會對環境造成長遠的不良影響。我們會把該審查建議的緩解措施納

入有關工程合約，以控制施工期間對環境的短期影響，確保符合既

定的標準和準則。這些措施包括安裝隔泥網以盡量減低對水質的影

響，在工地範圍及附近地區進行水質監測，以及執行標準的噪音及

塵埃管制措施。我們已在工程預算費內預留所需費用，用以實施初

步環境審查建議的緩解環境影響措施。  
 
10 .  在策劃和設計階段，我們已考慮擬議工程的布局及施工步驟，

以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並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或其他適合的建

築工地再用惰性建築廢物  (例如挖掘所得的物料 )，以減少須於公眾

填料接收設施 2處置的惰性建築廢物。為進一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

我們會鼓勵承建商利用已循環使用或可循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物，

以及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  
 

11 .  在施工階段，我們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書，列明廢物管理

措施供政府批核。計劃書須載列適當的緩解措施，以避免及減少產

生惰性建築廢物，並把這些廢物再用和循環使用。我們會確保工地

的日常運作符合經核准的計劃，並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把惰性與非
                                                                                                                                                 
 
2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列載於《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規例》(第 354N 章) 附表 4。任何人士

均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處置惰性建築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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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性建築廢物分開，以便運送到適當的設施處置。我們會以運載記

錄制度，監管惰性建築廢物和非惰性建築廢物分別運送到公眾填料

接收設施和堆填區處置的情況。  
 
12 .  我們估計擬議工程合共會產生約 1  050 公噸建築廢物，其中

750 公噸  ( 71%)  惰性建築廢物會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供日後再

用。我們會把餘下的 300  公噸  (29%)  非惰性建築廢物運送到堆填區

處置。把擬議工程的建築廢物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處

置的費用，估計總額約為 11 萬元  (金額是根據《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

處置收費 )規例》 (第 354N 章 )  所訂收費計算，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處置的物料每公噸 71 元，在堆填區處置的物料則每公噸 200 元 )  。  
 
 
對文物的影響  

 

13 .  項目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法定古蹟、暫定古蹟、

已評級文物地點或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以及古物古蹟辦

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14 .  擬議工程無須收回私人土地。  
 
 
對交通的影響  
 
15 .       在工程進行期間，我們將會提供臨時碼頭以供船隻使用。      
 
 
背景資料  
 
16 .  我們已委聘顧問進行勘查研究、初步環境審查及詳細設計，

所需費用總額約為 945 萬元，這筆款項在整體撥款分目 5101CX
「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土木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下

撥款支付。上述工作有助我們訂定工程計劃的範圍及估計工程項目

費用，從而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17 .  擬議工程不涉及任何移走或種植樹木的建議。  
 
 
 



 
第 4 頁 

 

 
 

未來路向  
 
18 .  我們會就 60TF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的撥款建議諮詢工務小

組委員會，隨後會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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